附件2：

资格复审须提供的材料

（以下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并按照清单顺序叠放）
一、全媒体中心新媒体策划技术岗位（1）和（2）
1、有效期内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已获取的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以非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学历报考的人员还须提供学信网学历查询记录截图）；
3、国（境）外留学回国（境）人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有效期内国家新闻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原件及复印件。
5、定向培养、委托培养须提供委托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中小学教师或其他事业在编人员须提供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二、其他岗位
1、有效期内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2、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有户籍要求的岗位）；
3、已获取的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以非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学历报考的人员还须提供学信网学历查询记录截图），专业有涉及方向的须提供学校开具的方向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国（境）外留学回国（境）人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专业相近的须提供所学主干课程；
5、报考应届生岗位的：如仍是在读人员须提供在读学生证、学校核发的毕业生推荐表、就业协议书、成绩单等；
6、报考有专业技术资格（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要求岗位的，须提供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7、报考有工作经历要求岗位的，须提供原工作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劳动合同、社保缴费清单等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8、报考区委党校财务会计岗位的须提供中共正式党员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须显示具体入党时间（×年×月×日））；
9、定向培养、委托培养须提供委托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中小学教师或其他事业在编人员须提供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10、按个人实际情况，符合报考资格的其他资料。
证件(证明)不全或所提供的证件(证明)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者，取消考试资格。

